
中共湖南省纪委湖南省监委驻省教育厅纪检监察组
驻教纪通〔2019〕11号

关于贯彻落实省纪委 3号文件精神的通知

厅直属高职院校、省教育考试院、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纪委，厅机

关纪委：

为推动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深入开展，省纪委印

发了《关于撤销廉政账户严禁违规收送红包礼金的通知》（湘纪

发〔2019〕3号）（此件在三湘风纪网公开发布），决定从 2019

年 8月 6日起全省统一撤销各级廉政账户，并就严禁党员干部、

公职人员违规收送红包礼金问题提出具体要求。现就如何贯彻落

实省纪委文件精神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迅速组织学习宣传。各单位要通过召开会议、印发资料、

视频滚动播放等方式迅速组织学习宣传省纪委 3号文件，确保每

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都知晓文件精神。

二、及时撤销廉政账户。凡设廉政账户的单位要按要求及时

撤销，对已上交廉政账户的红包礼金，要于廉政账户撤销之日起

10个工作日内上交财政。

三、严肃查处违规问题。要严格按照省纪委的要求严肃查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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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员干部、公职人员在行政审批、工程项目管理、资金分配拨付、

选人用人、执纪执法、学习培训、考察考核、监督检查、公共服

务等公务活动中收受红包礼金，在节假日、生日、住院、婚丧喜

庆事宜等非公务活动中收受红包礼金以及纵容、默许配偶、子女

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红包礼金等违纪违规问

题。

驻省教育厅纪检监察组将对各单位贯彻落实省纪委文件精神

情况进行督导检查，并对督导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通报。

附：关于撤销廉政账户严禁违规收送红包礼金的通知

中共湖南省纪委湖南省监委驻省教育厅纪检监察组

2019年 8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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